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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62        证券简称：香江控股       公告编号：临 2022-030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业绩承诺履行进展情况的提示性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于 2018 年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控股股东南方香江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南方香江”）持有的森岛宝地、森岛鸿盈、森岛置业（以

下合称“天津三公司”）各 65%股权，支付交易对价合计为 250,164.00

万元； 

 根据公司与业绩承诺方南方香江签订的《盈利补偿协议》，由于天津三公

司截至 2021 年度期末合计计算的业绩承诺期实际净利润合计数低于预

测的业绩承诺期净利润合计数，南方香江需在 2022年 5月 16日前向公

司支付 203,689 万元业绩补偿金； 

 截至本公告日，包括之前公司收到的 10亿元业绩承诺补偿款，公司已累

计收到南方香江支付的业绩承诺补偿款为 10.4 亿元，剩余待支付部分

业绩补偿金为 99,689万元。目前，《盈利补偿协议》约定的业绩补偿金

支付期限已到期，因业绩承诺补偿款金额较大，南方香江未能按期全额

一次性支付完毕，对其未能如期支付剩余部分业绩补偿款深表歉意。同

时，南方香江向上市公司出具《承诺函》，承诺将在承诺函出具后 30个

交易日内向上市公司董事会提交分期偿还剩余业绩补偿金的方案； 

 风险提示： 

 1、鉴于业绩承诺方南方香江需向公司支付的剩余部分业绩补偿金数额较

大，是否能支付剩余部分业绩补偿款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风险； 

 2、目前业绩承诺方南方香江暂未向公司提交分期偿还剩余业绩补偿金的

方案，是否能如期提交相关方案存在不确定性；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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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南方香江分期偿还剩余业绩补偿款的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

大会审议，能否通过上述决策会议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积极督促业绩承诺方切实履行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争取尽快解决

业绩补偿款的相关事宜。公司将持续关注业绩补偿实施进展情况，并根据业

绩承诺补偿款的回收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重大现金购买交易的背景情况  

经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年 12月 14日、

2018 年 1 月 30 日分别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 2018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控股股东南方香江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南方香江”）持有的森岛宝地、森岛鸿盈、森岛置业（以下合称

“天津三公司”）各 65%股权，支付交易对价合计为 250,164.00 万元。本次交

易完成后，公司持有森岛宝地、森岛鸿盈、森岛置业各 65%股权。 

 

二、该次交易的盈利补偿协议主要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月 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香江控股重大现金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根据该协议，对每一标的公司，根据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

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意见，若其在截至 2021 年度期末合计计算的业绩承诺期实

际净利润合计数低于预测的业绩承诺期净利润合计数的，业绩承诺方南方香江将

在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核查意见后 10 个工作日

内，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对公司进行现金补偿。 

 

三、业绩承诺的完成情况 

根据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天津森岛宝地置

业投资有限公司、天津森岛鸿盈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天津市森岛置业投资有限公

司 2021 年度及业绩承诺期累计盈利情况说明的专项说明》【德师报(函)字（22）

第 Q01141 号】，业绩承诺期内天津三公司实现的净利润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3 

序号 标的公司 承诺净利润 累计实现净利润 
业绩未完

成比例 
需补偿金额 

1 森岛宝地 35,300.00 13,943.37 60.50% 51,130 

2 森岛鸿盈 44,100.00 25,973.37 44.10% 31,067 

3 森岛置业 37,600.00 (13,118.22) 134.88% 121,492 

合计      203,689 

根据《盈利补偿协议》的规定，南方香江需在 2022年 5月 16日前向公司支

付 203,689 万元业绩补偿金。 

四、业绩承诺履行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包括之前公司收到的 10 亿元业绩承诺补偿款，公司已累计

收到南方香江支付的业绩承诺补偿款为 10.4 亿元，剩余待支付部分业绩补偿金

为 99,689 万元。 

南方香江已向公司提交《承诺函》，承诺事项如下： 

1、我司承诺将严格遵循《盈利补偿协议》中以现金方式支付完毕全部业绩

补偿款的相关约定，积极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2、尚未支付的业绩补偿金自 2022 年 5 月 16 日开始计息，以业绩补偿金实

际支付给上市公司之日停止计息，利率以 2022 年 5月 16日至实际支付该笔业绩

补偿金期间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为准； 

3、我司将尽早划定资产处置范围，加快资产处置速度，回笼资金。承诺将

于本函出具后 30 个交易日内向上市公司董事会提交分期偿还剩余业绩补偿金的

方案。 

以上承诺执行事项及分期方案相关内容，最终以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结果

为准。 

 

五、业绩承诺方致歉说明 

因业绩承诺补偿款金额较大，业绩承诺方南方香江已竭尽全力筹措到相关业

绩承诺补偿款 10.4 亿元，对其未能如期支付剩余部分业绩补偿款深表歉意，南

方香江将尽快筹措并支付剩余部分业绩补偿款。 

 

六、风险提示 

1、鉴于业绩承诺方南方香江需向公司支付的剩余部分业绩补偿金数额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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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能支付剩余部分业绩补偿款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2、目前业绩承诺方南方香江暂未向公司提交分期偿还剩余业绩补偿金的方

案，是否能如期提交相关方案存在不确定性； 

3、南方香江分期偿还剩余业绩补偿款的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

会审议，能否通过上述决策会议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积极督促业绩承诺方切实履行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争取尽快解决业绩

补偿款的相关事宜。公司将持续关注业绩补偿实施进展情况，并根据业绩承诺补

偿款的回收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七日 


